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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出售资产概述

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让控股子公司控股股

权的议案》，同意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签订《关于

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东江环保以人民币 63,956,600 元整的对价受让公司持有的佛山市富龙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龙环保”）21%的股权，并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完

成富龙环保资质调整内容并取得环境保护部门对该资质内容的批复文件的条件

下，东江环保另行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差额人民币 25,500,000 元整。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

（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富龙环保

49%的股份，不再控股富龙环保，东江环保持有富龙环保 51%的股份。

二、 最新进展情况

现因政策变化等客观原因导致富龙环保环评变更无法全部实现，经公司与东

江环保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终止环评变更工作，公司不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中约定的环评变更事宜。鉴于公司为推进环评变更所付出的成本及目前的工作成

果，双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转款调整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

（￥:1,500,000）。并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签订《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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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出售富龙环保股权转让款差

额并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交易对方的情况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名称：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号东江环保大楼 1楼、3楼、8楼北

面、9-12 楼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号东江环保大楼 1楼、3楼、8

楼北面、9-12 楼

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5、法定代表人：谭侃

6、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主营业务：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执照另行申办）；废水、废气、噪声的 治

理；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建设及运营；化工产品的销售（危险品取得经 营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环保材料、环保再生产品、环保设备的生产与购销 （生产场

所执照另行申办）；环保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及应用；兴 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 家专营专控商品）；

物业租赁。

8、注册资本：87926.7102 万元人民币

四、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1、交易标的名称：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有色金属园北园金荣路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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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立时间：2015年 7月 31日

5、注册地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有色金属园北园金荣路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富龙环保 49%股权，东江环保持有富龙环保 51%股权。

8、主营业务：综合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环保技术研发、推广及应用，信息咨询、

交流服务；环境影响评价咨询；环保设备及产品的研发、维护及销售与安装；环

保工程设计、施工；废水及废气、噪声的治理及处置；土壤修复；环境检测技术

服务；国内贸易。

9、经营情况：富龙环保目前在广东省佛山市负责实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及处置项目，该项目于 2016年 3月取得环评批复，核准建设内容为年处理危险

废物 4.97万吨/年，包括综合处理项目 1.97万吨/年，焚烧项目 3万吨/年，是目

前佛山市首家去工业化设计的危废综合处理处置项目。其中，综合处理项目已建

成并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收集、贮存和利用危险废物合计 1.97万

吨/年，该项目已投产运营；近日，焚烧 3万吨/年项目已经顺利点火，预计将在

2021年初正式投产。

10、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末，富龙环保经审计总资产为 33,137.08万元，总负

债为 24,203.4万元，净资产为 8,933.68万元。2019年 1-12月，富龙环保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7,630.93万元，净利润 893.18万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富龙环保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38,557.91万元，总负

债为 29,464.89万元，净资产为 9,093.02万元。2020年 1-9月，富龙环保未经审

计营业总收入 2,463.67万元，净利润 159.35万元。

五、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由于政策变化等客观原因，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不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

约定的环评变更事宜，鉴于甲方已为推进环评变更作出的专家评审、申请使用区

域削减批复等一系列相关工作，双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转款贰仟

伍佰伍十万元（￥:25,500,000）调整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

2、补充协议签订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50.00万

元。

3、补充协议签订生效且乙方完成支付相关款项后，视同乙方已履行完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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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约定之全部义务，乙方无需再向甲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自甲方收到

乙方支付的本协议约定之相关款项后，即视为双方均已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之全部义务，无任何法律纠纷事项。

六、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环评变更事宜公司是基于长远发展所做的决定，不会影响富龙环保

项目正常运营。近日，富龙环保焚烧 3 万吨/年项目已经顺利点火，该项目正式

投产后有利于公司更好的实现投资收益，符合公司股东的基本利益，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

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文件》。

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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